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增加华夏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起，本公司新增华夏银行为旗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华

夏银行办理本公司下述基金的账户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一、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理财

３０

天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３０

、

Ｂ

类：

４７１０３０

汇添富理财

６０

天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６０

、

Ｂ

类：

４７１０６０

汇添富理财

１４

天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１４

、

Ｂ

类：

４７１０１４

二、其他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华夏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华夏银行的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上述基金《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华夏银行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

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增加天津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银行”）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起，本公司新增天津银行为旗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天

津银行办理本公司下述基金的账户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一、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理财

３０

天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３０

、

Ｂ

类：

４７１０３０

汇添富理财

６０

天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６０

、

Ｂ

类：

４７１０６０

汇添富理财

１４

天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１４

、

Ｂ

类：

４７１０１４

二、其他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天津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天津银行的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上述基金《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天津银行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９６０２９６

网址：

ｗｗｗ．ｔ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

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增加数米基金为代销机构并参与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米基

金”）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新增数米基金为代销机构。投资者可以通

过数米基金办理本公司基金的账户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同时相关基金还将参与数米基金开

展的申购基金（含定投，以下同）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

５１９００８

汇添富货币

Ａ

级：

５１９５１８

、

Ｂ

级：

５１９５１７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

５１９０１８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

５１９０６８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

Ａ

类：

５１９０７８

汇添富蓝筹稳健混合

５１９０６６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

５１９０６９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

ＱＤＩＩ－ＬＯＦ－ＦＯＦ

）

１６４７０１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

１６４７０２

二、转换业务提示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销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

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２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基金、汇添富货币基金、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基金、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基金、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Ａ

类、 汇添富蓝筹稳健混合基金、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基金之间可以进行相互转

换。

３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

ＱＤＩＩ－ＬＯＦ－ＦＯＦ

）基金、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基金尚未开通基金转换业

务。

４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但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单笔转换

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５

、转换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汇添富货币基金份额不足

１

份，其他基金份额不足

５

份的，

注册登记系统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发起赎回。

三、定投业务提示

１

、投资者在数米基金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含定投申购费）。

２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

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

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四、费率优惠提示

１

、优惠活动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２

、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并通过数米基金销售网点和

非现场方式申购上述基金的投资者。

３

、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者通过数米基金销售网点和非现场方式申购上述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

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

费率折扣优惠。

注：使用中国银行银行卡支付，申购费率享有

６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９％

；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

低于

０．９％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五、其他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数米基金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数米基金的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上述基金《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

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

关于汇添富理财

１４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增加浦发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起，汇添富理财

１４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汇添富理财

１４

天债券

Ａ

，基金代

码：

４７００１４

；汇添富理财

１４

天债券

Ｂ

，基金代码：

４７１０１４

）将增加浦发银行为代理销售机构。

一、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浦发银行办理汇添富理财

１４

天债券基金的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浦发银行

的规定。

２

、 投资者欲了解汇添富理财

１４

天债券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

ｃｏｍ

）的该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浦发银行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

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７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

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有利于支持全资子公司的经营发展，且被担保人经营稳定，

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对其提供担保是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就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发表的独立

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次担保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批准后，在以上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

司经营层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同意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７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高新”或“本公司”）为满足全资子公司四川国创兴路

沥青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国创”）、广西国创道路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国创”）生产经营和

快速发展的需要，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四川国创、广西国创提供期限一年总额不超过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融资担保，其中：四川国创拟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分行（以下简称“汉口银

行”）申请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昌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申请不

超过

９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申请不超过

９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广西国创拟向兴业银行钦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申请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 上述担保的总额为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

５０．４１％

。

以上担保计划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与相关银行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

协议为准。

本次担保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批准后，在以上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

司经营层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四川国创兴路沥青材料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法定代表人：高涛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津县物流园区

经营范围：研制、生产、销售：改性沥青、乳化沥青、高速铁路专用沥青；货物进出口。

②

四川国创兴路沥青材料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③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１５

，

６４８

，

２０８．０３

元，总负债

３５

，

８４７

，

２６５．４１

元，净资产

７９

，

８００

，

９４２．６２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

，

１４４

，

１７９．２１

元，营业利润

－３０６

，

０２７．７７

元，净利润

－２３５

，

２８８．８４

元（经众环

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

１８５

，

３８７

，

９６４．０２

元， 总负债

１０８

，

２８９

，

５６５．６１

元， 净资产

７７

，

０９８

，

３９８．４１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

，

３８２

，

３８２．２９

元， 营业利润

－２

，

８８５

，

２０９．９８

元， 净利润

－２

，

７０２

，

５４４．２１

元（未经审计）。

２

、公司名称：广西国创道路材料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法定代表人：高涛

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钦州港勒沟作业区

经营范围：研制、生产、销售改性沥青、乳化沥青、沥青改性设备、改性沥青添加材料及公路用新材料（不

含需审批的项目）；道路石油沥青类产品的仓储和销售；承接改性沥青道路铺设；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国家限制和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②

广西国创道路材料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③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９９

，

９７３

，

５９８．３７

元，总负债

２２８

，

４３６

，

６５２．７８

元，净资产

７１

，

５３６

，

９４５．５９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８７

，

３２３

，

７５７．４９

元， 营业利润

２０

，

９５２

，

４８７．３０

元， 净利润

１５

，

６０２

，

９８７．６９

元

（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７９

，

１９６

，

７４６．６５

元，总负债

２０９

，

６４４

，

８９６．２７

元，净资产

６９

，

５５１

，

８５０．３８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５８９

，

５６９．１９

元， 营业利润

－１

，

６０４

，

３０４．５１

元， 净利润

－１

，

９８５

，

０９５．２１

元（未经审计）。

三、对外担保的主要内容

１

、四川国创拟向汉口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借款期限为

１

年。 本公司为上述事项

提供期限

１

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方：国创高新

被担保方：四川国创兴路沥青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分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四川国创拟向交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９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贷款，借款期限为

１

年。 本公司为上述事项

提供期限

１

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方：国创高新

被担保方：四川国创兴路沥青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昌支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３

、四川国创拟向中国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９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贷款，借款期限为

１

年。 本公司为上述事项

提供期限

１

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方：国创高新

被担保方：四川国创兴路沥青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４

、广西国创拟向兴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贷款，借款期限为

１

年。本公司为上述事项

提供期限

１

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方：国创高新

被担保方：广西国创道路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钦州分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５

、以上担保计划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与相关银行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

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１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有利于支持全资子公司的经营发展，且被担保人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

力，公司对其提供担保是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２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公司拟为四川国创和广西国创提供总额不超过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融资担保，担

保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为

１８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均为对全资子公司的

担保，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２５．７６％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公司不存在逾

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伍新木先生、杨军先生、冯浩先生对于《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本次拟为全资子公司四川国创和广西国创提供总额不超过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融资担保，主要是

为了进一步促进全资子公司的快速发展，解决其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本次担保有

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增加公司盈利水平，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鉴于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

其提供的担保风险较小、可控性强。

２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３

、本次担保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为其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我们同意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四川国创和广西国创提供总额不超过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融资担保，担

保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新时代证券对上述对外担保事项的相关资料及决策程序进行了审核，认为：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有利于全资子公司的资金筹措和业务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并经国创高新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

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本次担保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

荐工作指引》等的有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新时代证券同意国创高新拟为全资子公司四川国创、广

西国创提供总额不超过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融资担保， 担保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一

年。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３

、保荐机构意见。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７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３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等规

定。

４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整

５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７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或其它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８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武汉市武昌区关东科技园高科大厦

１７

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星期一）（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３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证券账户卡进

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

户卡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部

信函邮寄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关东科技园高科大厦十七楼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工作部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邮编：

４３００７４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１７４００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工作部

联系人：邹汉琴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７３４７－６０５

传 真：

０２７－８７６１７４００

特此通知。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三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

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

／

本单位承担。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

”，“同意”、“反对”、“弃权”都不打“

√

”视为弃权，“同意”、“反对”、

“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中打“

√

”视为废票处理）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公章。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７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收到股东湖北长兴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长兴”）的书面通知，湖北长兴将

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权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

称“光大银行”），用于为湖北美阳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阳服装”）向光大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该担保由湖北多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湖北长兴物资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作为反担保。 该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

押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目前湖北长兴物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９．３４％

，

本次将其中的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进行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５．６１％

。

截止本公告日，湖北长兴物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

为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５．６１％

。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0

2012

年

8

月

6

日 星期一

关于新增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

及开通定投业务、转换业务及费率优惠的公告

一、增加代销万家旗下基金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数米基

金

"

）签订的代销协议，数米基金自

2012

年

8

月

6

日起代理本公司旗下万家

18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万家

180

，基金代码：

519180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和谐，基金代码：

519181

（前端）

/519182

（后端））、万家公用事业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简称：万家公用，基金代码：

161903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引擎，基金代码：

519183

）、万家增强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债券，基金代码：

161902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万家货币，基金代码：

519508

）、万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精选，基金代码：

519185

）、万

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稳增，基金代码：

A

类

519186

，

C

类

519187

）、万家中证红利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简称：万家红利，基金代码：

161907

）和万家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级简称：万家利

A

，代码为：

161909

；

B

级简称：万家利

B

，代码为：

150038

）的销售业务。 业务办理的具体事

宜请遵从数米基金的相关规定。

注：万家利

A

自基金合同生效后，每半年打开申购赎回一次（具体日期见管理人公告），万家利

B

在三年

封闭期内不开放申购赎回，但可在深交所场内进行交易。

自

2012

年

8

月

6

日起，投资者可在数米基金的各营业网点和基金电子交易平台（

www.fund123.cn

）办理开

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二、开通旗下基金定投业务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自

2012

年

8

月

6

日起我司旗下上述基金开通在数米基金的定期定额申

购业务（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

"

）。

基金定投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数米基金提交申请，约定申购周期、申购时间和申购

金额， 由数米基金在设定期限内按照约定的自动投资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基金申购申请

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有关基金定投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相关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投资者。

（二）办理方式

1

、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具体开户程

序请遵循数米基金的相关规定。

2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即可到数米基金申请办理相关万家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具体

办理程序请遵循数米基金的相关规定。

（三）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四）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与数米基金约定每期固定投资金额，每期定期定额申购金额最低下限为人民币

100

元（含定

投申购费），级差为

100

元的整倍数。

（五）扣款日期及扣款方式

1．

投资者应遵循相关数米基金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扣款日期。

2．

数米基金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

到下一基金开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3．

投资者需指定相关数米基金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4．

扣款等其他相关事项请以数米基金的规定为准。

（六）申购费率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一般的申购业务。

（七）扣款和交易确认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本款第（五）条规则确定的基金申购申请日（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

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T+2

工作日起查询

申购成交情况。

（八）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月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 可提出变更申请； 如果投资者想终止定期定额申购业

务，可提出解除申请，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数米基金的相关规定。

三、开通旗下基金转换业务

1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

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2

、我公司旗下万家

180

、万家和谐（前）、万家货币、万家稳增

A

、万家稳增

C

、万家引擎、万家精选基

金之间可以进行相互转换（其中万家稳增

A

与万家稳增

C

之间不能转换）；万家公用、万家债券、万家红利基

金之间可以进行相互转换。

3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但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

500

份。 单笔转

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4

、转换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基金份额不足

1

份（万家公用、万家债券无限制）的，注册

登记系统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发起赎回。

基金转换费用及业务规则详见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本公司基金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四、参加数米基金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数米基金网申购（含定投申购）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

费率享有

4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0.6%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注：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债券，基金代码：

161902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简称：万家货币，基金代码：

519508

）和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简称：万家稳

增

C

类，基金代码：

C

类

519187

）无申购费。

数米基金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是已获取独立基金销售资格的第三方销售机

构之一。投资者可致电本公司客服电话（

95538

转

6

、

400-888-0800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wjasset.com

）或致

电数米基金客服热线（

4000-766-123

）、登录数米基金网站（

www.fund123.cn

）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

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693

证券简称：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2012-072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连续三年亏损，本公司股票交易于

2007

年

5

月

23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

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为恢复上市采取的相关措施公告如下：

自股票暂停上市以来，本公司董事会一直在全力推进债务重组和资产重组工作。

2007

年，公司根据债务

重组的总体计划，在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实施了第一步债务重组。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

2007

年实现了盈利。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2008

年

5

月

9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恢复上市书面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8

年

5

月

16

日正式受理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

为化解退市风险，彻底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公司一直积极进行债务重组和资产重组。 公司已

于

2011

年

12

月与全体金融债权人、重组方王辉和王涛、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相关各方签署完

成了《债务重组协议》，与重组方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的全体股东、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了《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确定了公司债务重组和资产重组的总体方案。

2012

年

6

月

16

日，公司公告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2012

年

7

月

6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会议经表决未通过《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2012

年

7

月

9

日， 公司召开了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及其它相关提案。 公司已将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

料报送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现要求公司补充股权分置改革等相关材料。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准备补充材

料，同时董事会也正与相关各方进行积极协商，争取尽快再次启动股权分置改革。

按照《债务重组协议》、《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相关约定，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需获得相关股东会议的通过，否则交易将不再实施；同时，由于公司的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方案尚需经中国

证监会批准；因此，公司的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012

年

6

月

2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退

市制度的方案》。本公司属于

2012

年

1

月

1

日之前已暂停上市的公司，根据上述方案，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对本公司作出是否核准恢复上市的决定。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未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董事会

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

2012

年度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本公司暂停上市期间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层

邮编：

610015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693

证券简称：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2012-073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最近一次股改方案未获得相关股东会议通过。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

2012

年

7

月

6

日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会议经表决未通过《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根据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对于绩差公司，鼓励结

合资产重组解决股权分置问题。 鉴于上市公司的现状，公司要扭转这一局面、走出困境、提高资产质量，使公

司重新获得持久的可持续盈利能力，必须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并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彻底改善公司的盈利能

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为此，公司董事会提出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股权分置改革同步进

行的总体方案。

2012

年

7

月

6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会议经表决未通过《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下简称

"

股改方案

"

）。

2012

年

7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经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

"

重组报告书

"

）及其它相关提案。 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重组报告书》在本次交易的风险、本次交易的背景、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安排、协议生

效等方面对本次重组与股改的关系进行了描述。 在本次交易的风险中，明确了

"

本次交易与本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同步进行，若本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能获得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则本次交易将不再实施，本

公司将面临退市风险

"

。 在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安排中，明确了

"

在进行上述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同时，上市公司同步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

。 在《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第四条协议

生效条件的第

4.1.3

款中，明确了

"

甲方相关股东会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内

容为：甲方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分别将其持有的甲方非流通股股份的

10%

（合计

13,413,541

股）直接给予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全体甲方流通股股东

"

。 在《债务重组协议》中第

12.2

条协议终止的第

12.2.2

款

中，明确了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未批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 因此，如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最终

无法通过股改方案，将导致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条件不完全具备及《债务重

组协议》的终止，本次交易将无法实施，本公司将面临退市风险。 同时，由于公司的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方案

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因此公司的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与相关各方进行积极协商，尽快再次启动股权分置改革。

2012

年

6

月

2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退

市制度的方案》。根据该方案，本公司属于

2012

年

1

月

1

日之前已暂停上市的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对本公司作出是否核准恢复上市的决定。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未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董事会

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

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

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 《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

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楼

邮编：

610015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联系人：吴锋

电子信箱：

wufeng@ufg.com.cn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519

证券简称：江南红箭 公告编号：

2012-30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公告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2-28

），因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7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

2012

年

7

月

30

日公司公告了《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2-29

），公司正在筹划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9

名法人及自然人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7

月

30

日起继续停牌。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中介机构已经进场，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正在推进中，待前

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的相关事项，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

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六日

银华中证等权重

9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银华中证等权重

9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中关于不定期份额

折算的相关规定，当银华中证等权重

9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之

"

银华鑫利份额

"

的基

金份额净值达到

0.250

元后，本基金银华

90

份额（基础份额）、银华金利份额及银华鑫利份额将进行不定期份

额折算。

由于近期

A

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

2012

年

8

月

3

日，银华鑫利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

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银华鑫利份额近期的净值波动情况，并警惕

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银华金利、银华鑫利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银华金利、银华鑫

利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以银华鑫利份额为例，截至

2012

年

8

月

3

日，银华鑫利份额过去五个

交易日的平均溢价率约为

38%

，折算后由于杠杆倍数的大幅降低，银华鑫利份额的溢价率也可能会大幅降

低。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本基金银华鑫利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数将大幅降低，将

恢复到初始的

2

倍杠杆水平，相应地，银华鑫利份额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减小。

三、本基金银华金利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银华金利份额

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银华金利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

低风险收益特征银华金利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银华

90

份额的情况， 因此银华金利份额持有人预期收

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四、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银华鑫利份额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

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银华鑫利份额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

0.250

元有一定差异。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

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银华中证等权重

90

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

"

招募说明书

"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678－3333(

免长

途话费

)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6

日


